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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螺洲TOD项目2021年3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首融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提交了2021年3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螺洲TOD项目公司2021年3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提交的2021年3月的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50笔，合计1,330.46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801.25万元，销售费用315.01 万元，管理费用14.20 万元，不可预见费用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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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3月计划金额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801.25

	 销售费用 
	315.01 

	 管理费用 
	14.20

	 财务费用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其他净支出 
	-

	 与融创集团内各公司往来 
	-

	不可预见费
	200.00

	 资金流出小计 
	1,330.46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福州螺洲TOD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3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801.25万元，其中包含工程款143.49万元，设计费用657.77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计划支付给福建省建研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的基坑支付设计费24.0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 [bookmark: _GoBack]根据项目公司11月19日用印的《建筑工程设计合同》，项目公司委托上海中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方案阶段设计任务，合同总价款为712.92万元；根据项目进度在12月份完成建筑单专业扩初设计提交合格的成果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核，向乙方支付人民币570.3392万元。根据合同规定的付款条件为设计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5%，即1,069,386.00元;概念方案确认稿（含总图、主要平面图或主要户型、主要剖面图），完成提交合格的设计成果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15%，即1,069,386.00元;方案设计阶段设计成果出图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15%,即1,069,386.00元,方案设计阶段设计成果获当地审批部门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或发包人要求进入下一设计阶段前支付合同价款的15%，即1,069,386.00元；扩初阶段建筑单专业设计提交合格的成果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核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20%，即1,425,848.00元；建筑专业建筑提交合格的主要大样节点后，施工图审查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5%，即1,069,386.00元;完成立面实体样板段通过联合评审后30天内，结算款扣除已付款后的余额。目前已累计支付570.34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3月份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为106.94万元，即乙方提交合格的主要打样节点后，施工图审查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合同总价款的15%，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3） 根据项目公司11月26日用印的云洲郡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施工图阶段》，合同总金额为1,049.70万元，合同规定嘉博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为云洲郡项目提供施工图设计服务，约定在合同生效后的20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10%，即104.97万元作为预付款，在设计人提交初步设计成果文件，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并获取外部批复后20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20%；设计人提交完整施工图成果文件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并完成施工图纸会审后20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40%；设计人完成室外总体，市政配套，精装等配合服务工作成果后并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20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15%；结构封顶后，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20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10%；发包人在竣工备案后20天内进行结算，在发包人确认设计人完成各项设计任务及施工配合工作后，且设计人无任何违约的前提下，在结算完毕后20天内一次性结清设计费余款；合同已支付314.91万元，目前工程已经完成产值734.79万元，本次计划在3月份支付合同金额419.88万元，符合合同要求；
（4） 根据11月19日用印的《建筑工程施工图文件审查合同》，合同约定由福建天正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事务有限公司为云洲郡项目提供施工图审查服务,合同总价款为53.31万元。在项目公司收到审查成果后15个工作日内，付清施工图文件审查费的全部金额。项目公司计划在3月份完成施工图审查，支付合同总价款53.31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5） 计划支付给福建中联众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费1.3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 计划支付给福建置信绿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设计费14.14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7） 计划支付给杭州东昊照明工程有限公司的泛光设计费11.4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及完成产值准；
（8） 根据项目公司2月5日用印的文件《云洲郡地块项目商办泛光照明设计服务合同》，由杭州东昊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示范区外立面泛光、室内精装照明设计服务，合同总金额为12.00万元，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计划在3月份支付合同金额的100%，即12.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9） 根据项目公司12月2日用印的文件《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幕墙）施工图阶段》，由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云洲郡项目提供幕墙设计服务，合同总金额为65.42万元，在合同生效后7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20%，设计人提交初步设计成果文件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并获取外部批复后7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20%，设计人提交完整施工图成果文件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并完成施工图纸会审后15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40%，设计人完成室外总体、市政配套、精装等配合服务工作成果后，并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7天内，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的15%，发包人在竣工备案后7天内进行结算，在发包人确认设计人完成各项设计任务及施工配合工作后，且设计人无任何违约的前提下，结算完毕后15天内一次性结清设计费余款；目前已完成产值52.33万元，累计支付合同金额26.17万元，计划在3月份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即26.17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
（10） 根据项目公司11月12日用印的《地质勘察技术服务合同》，由福建岩土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云洲郡项目提供地质勘察技术服务，合同总价款为41.32万元。约定在乙方完成钻探工作，经甲方盖章审定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已完成工程合同价款的80%；乙方向甲方提供准确的勘探技术报告，经甲方审定且经图审中心审查合格通过后，双方办理工程结算，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95%；工程结算工程款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在本项目土方及桩基基础工程完成，且主体桩基础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若实际情况与乙方提供的勘探技术报告内容相符，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无息付清；若不相符，则甲方有权扣除相应的履约保证金。项目公司在12月份完成钻探工作，累计支付了合同工程款的80%,即33.06万元，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计划支付剩余工程款8.26万元，该合同沿用城采协议，合同里规定的履约保证金不单独扣除，故该笔支出符合合同规定；
（11） 根据项目公司12月份用印的文件《福州云洲郡项目C8#楼泛光照明工程合同文本》，由厦门科实照明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泛光照明工程，合同总价款为11.87万元，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项目公司计划在3月份支付工程全部价款11.87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
（12） 计划支付给福州建功施工图审查事务所的基坑支护审查费0.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及完成产值准；
（13） 根据项目公司12月10日用印的《空调工程设备采购合同》，委托天津宏易空调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空调设备采购服务，合同总价款为48.82万元。规定在合同签订后10日内，发包方支付承包合同价款90%，剩余合同价款在货物验收合格并完成合同结算10日内支付完毕，12月份已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0%，即43.94万元，剩余款项计划在3月份支付，即货物验收合格并完成合同结算10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即4.88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4）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2月31日用印的文件《福州云洲郡项目C8#楼空调安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3.49万元，截止目前尚未支付工程款，该项工程目前已全部完工，项目公司计划在3月份支付工程款23.49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15） 根据项目公司11月18日用印的《云洲郡售楼部项目电梯安装合同》文件，合同约定由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为云洲郡项目提供售楼部电梯安装服务，合同总价款8.23万元，合同第一笔付款条件为发货前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该批次产品安装费用总额的50%；合同第二笔付款条件电梯安装完毕并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有关验收并取得相应的证件后，且乙方按规定格式开出银行质量保函（有效期与保修期相同，金额为产品安装费的5%）给甲方后7日内，支付该批次产品安装费的50%；合同第三笔工程款付款条件为工程竣工验收和配合甲方全面工程验收后乙方需配合办理结算，结算完成且乙方按规定格式开出银行质量保函（有效期与保修期相同，金额为结算金额减合同金额的5%，若结算金额小于合同金额，则乙方按照上述2）已提供的银行质量保函不予调整）给甲方后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结算金额的100%。项目公司计划3月份完成电梯安装后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价款8.23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16） 根据项目公司11月18日用印的《云洲郡售楼部项目电梯采购合同》文件，合同约定由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为云洲郡项目提供售楼部电梯采购服务，合同总价款32.67万元，合同第一笔付款条件为采购合同签署生效后，甲方发出《订货通知单》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实际供方支付产品合同价款的20%作为预付款，实际供方收到此款项即刻进行生产；合同第二笔付款条件为经甲方提前确认乙方具备发货条件后，甲方在《发货确认函》确认的发货日期前，向乙方支付产品该批次合同价款的50%；合同第三笔付款条件为电梯项目经监督检验合格并在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取得《电梯监督检验合格证》后7个工作日内，乙方协助甲方办毕使用登记手续并向甲方移交产品的全部竣工资料的情况下，且供方按规定格式开出银行质量保函给甲方后，甲方向乙方支付该批次合同价款的30%。项目公司计划3月份支付合同工程款32.67万元，目前电梯已全部到货，计划3月在质量技术监督局取得《电梯监督检验合格证》，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17） 根据项目公司11月份用印的全过程造价咨询工程中标文件，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中标价格为465.32万元，计划在3月份支付工程款52.00万元，目前全过程造价咨询工程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经审核，本月工程款涉及的合同中12项已经签订，剩余的合同均未签订，资金计划表中的金额为预估金额，需待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条款及完成产值情况确定是否合理。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项目开发节奏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3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3月的销售费用支出共29笔，共计315.01万元，包括营销部员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及餐费报销以及广告宣传等费用，具体分析如下：
（1） 编外人员底薪5.00万元；
（2） 场地租金为5.00万元；
（3） 渠道拓展专项活动（商会、大客户单位等）3.00万元；
（4） 计划支付给杭州捷群广告有限公司的广告服务合同费用11.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 计划支付给杭州据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微信推广服务费用5.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 计划支付给杭州一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手绘设计费用0.24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7） 计划支付制作费(喷绘、x展架、展板、易拉宝等广告道具)5.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8） 计划支付官方媒体投放的网络费用5.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9） 计划支付自媒体投放的网络费用10.0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0） 计划支付活动费用10.00万元，目前周末展点暖场活动委托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1） 计划支付促销赠品费用10.00万元，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2） 计划支付5G智慧屏平台搭建费用15.00万元，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3） 计划支付户型图三维拍摄视频费用3.00万元，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4） 根据项目公司1月28日用印的文件《设计服务合同》，委托杭州臻挚标识有限公司提供云洲郡TOD项目落地发光字设计服务，合同总金额为8.70万元，目前劳务已全部完成，项目公司计划在3月份支付合同全部金额8.70万元；
（15） 根据项目公司1月28日用印的文件《设计服务合同》，委托杭州臻挚标识有限公司提供云洲郡TOD项目示范区标识标牌设计服务，合同总金额为14.30万元，目前劳务已全部完成，项目公司计划在3月份支付合同全部金额14.30万元；
（16） 计划支付营销中心开放活动费用20.00万元，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7） 计划支付营销暖场活动费用10.00万元，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8） 计划支付工艺功法墙制作费用38.20万元，委托上海思冠广告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制作工艺功法墙，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9） 计划支付样板房灯箱费用0.52万元，委托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制作样板房灯箱，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0） 计划支付示范区围挡制作费用9.00万元，委托福州智立方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示范区围挡，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1） 计划支付项目罗马旗制作费用7.20万元，委托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罗马旗，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2） 根据项目公司用印的文件《集团电话服务合同》，委托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福州市分公司提供集团电话服务，费用按照每月实际用量进行缴费，保底3000元/月，首存1.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3月份支出0.7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具体缴费金额要以实际为准；
（23） 计划支付项目售楼部营销人员工装制作费用6.04万元，委托杭州维乐服饰有限公司制作售楼部营销人员工装，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4） 计划支付项目售楼部办公桌椅采购费用3.77万元，委托杭州精尚办公家具有限公司采购办公桌椅，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5） 计划支付项目售楼部宽带安装费用0.40万元，委托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福州市分公司安装宽带，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6） 计划支付项目售楼部电脑采购费用1.32万元，委托戴尔（中国）有限公司采购电脑，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7） 计划支付项目售楼部办公用品采购费用2.30万元，委托浙江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采购办公用品(电器类），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8） 计划支付项目售楼部办公用品采购费用0.40万元，委托上海晨光科力普办公用品有限公司采购办公用品(文具类），目前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9） 计划支付佣金制营销人员的守盘补贴8.1万元，共计27人，每人3000.00元。
项目公司营销计划及人员工作计划尚未排定，届时将根据实际人员安排进行支付相应费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3月的管理费用支出共计4笔，共计14.20万元，包括月度招待费、水电物管及其他日常行政费用，具体分析如下：
（1） 月度招待费在3月预计支付8.00万元；
（2） 办公室房租4.00万元；
（3） 水电物管3月份支付0.60万元；
（4） 其他日常行政费用共计1.6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项目公司3月份的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表编制基本合理，公司的办公室房租及水电物管的支出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3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20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1年3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由于部分合同在提交预算时未签订属正常情况，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审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3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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